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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成都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成都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科技”或“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对开发科技

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指引第 1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对开发科技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全面金融合作协议》，该协议对

双方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业务的主要内容、定价依据等核心条款进行了约定。 

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电子”）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和融资风

险，经与财务公司协商，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续签《全面金融服务协议》，双方继

续进行金融业务合作。 

（二）决策与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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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财务

公司拟开展关联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 号甲 1 号楼二十、二十一层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8 年 4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李兆明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3.11 亿元 

实缴资本：33.11 亿元 

主营业务：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控制的其他企业 

财务状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财务公司的资产总额 615.91 亿元，负

债总额 559.46 亿元，净资产 56.44 亿元。2025 年（经审计）财务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4.88 亿元，净利润 2.96 亿元。 

履约能力分析：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稳健经营原则，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央企业全面风险

管理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3 

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规

定规范经营，持续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财务公司已建立完善且运

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在资金管理、信贷业务、投资运作等各类业务环节，均

制定了相应的业务风险控制流程和管控措施，能够有效管控各类经营风险，确保

整体风险处于合理可控水平，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可保障本次关联交易的顺利

履行。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财务公司适用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同期

利率，贷款利息不高于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其他金融服务收费

不高于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同类收费标准，其中部分基础服务（如资金结算、一般

咨询）免费；专项财务顾问服务收费不高于同期金融机构同类费用标准。定价依

据主要参照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市场价格水平，确保公司及其子公司

在本次合作中获得不低于独立第三方的合作条件，保障公司合法权益。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是根据公司自身的需要，基于公平、自

愿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定价，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交易损害公

司利益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未来三年，双方进行金融合作形成的关联交易余额包括资金结算余额和综合

授信额度的上限，双方共同遵守。公司应按法律法规及相关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

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经综合考虑公司相关企业财务状况、现金流状况、

经营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财务公司拟在未来三年中给予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20

亿元人民币，协议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但额度内各种授信品种余额合计不

得超过综合授信额度金额。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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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关联交易是为了公司能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平台，提升公司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财务公司资产、资信情况良好，且公司前期已与

其开展了金融服务，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所开展的各项业务均在遵循市

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关联方利

益，且对公司的独立性无影响。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4 号——保荐机构

持续督导》《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成都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本

次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关

联交易均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与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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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

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  凡   宁小波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